
鲁东大学国家助学贷款管理办法 

（鲁大校发［2014］53 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业，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国家助学贷款是指由国务院批准实行、政府财政贴息、商业银行开办的助学贷

款，旨在帮助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支付在校期间的学费、住宿费及基本生活费，顺利完成

学业。 

第三条  本办法中的借款人是指申请国家助学贷款的我校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贷

款人是指国家开发银行各省（市、区）分行，未开通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业务

的地区，贷款人为当地政府指定的其他经办银行。 

 

第二章  管理体制 

 

第四条  学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领导我校国家助学贷款工作，学生工作处负责组织

实施和管理，各学院指定专人负责本单位学生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 

第五条  学生工作处根据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下达的贷款额度，确定每年办理助学贷

款的学生名额；会同各学院对申请贷款的学生进行资格初审，并将符合贷款条件的学生名单

报送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协助经办银行和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做好合同签订、回执确认、

到账管理、信息变更、贷后管理等工作。 

第六条  学院负责本单位学生家庭经济状况的摸底调查，建立动态化的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档案；对申请贷款的学生进行资格审查，将符合贷款条件的学生信息报送学生工作处。  

 

第三章  贷款对象和条件 

 

第七条  凡我校在读的全日制本专科学生，通过学校家庭经济困难认定的，均可以申请

国家助学贷款。 

    第八条  申请贷款的学生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二） 诚实守信，遵纪守法； 

   （三） 学生本人入学前户籍、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户籍均在本县（市、区）； 

   （四） 家庭经济困难，所能获得的收入不足以支付在校期间完成学业所需的基本费用。    

 

第四章  贷款计划的确定 

 

第九条  学生工作处根据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下达的贷款额度，确定各学院当年国家

助学贷款的贷款计划。 

第十条  为方便学生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贷款计划，国家助学贷款当年申请当年发

放。 

 



第五章  贷款的用途、额度与期限 

 

第十一条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原则上用于借款人的学费和住宿费。当贷款金额高于学

费和住宿费实际需求时，剩余部分可用于学生生活费。 

第十二条  每名学生每学年申请的贷款额度不低于 1000 元，不超过 8000 元，具体金

额应该与学生学费和住宿费实际需求基本一致。 

第十三条  贷款期限原则上按全日制本专科学制加 10 年确定，最短不低于 6年，最长

不超过 14 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原则上不展期。学制超过 4年或继续攻读研究生学位、

第二学士学位的，相应缩短学生毕业后的还贷年限。 

 

第六章  贷款的申请、受理与发放 

 

第十四条  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新生，应在高考前通过生源地县（市、区）教

育行政部门的贷款资格审核，被我校录取后，凭申请表、录取通知书和身份证（原件及复印

件），与共同借款人（持身份证、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一起到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

中心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相关手续。 

第十五条  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在校生，应在每年 4 月底前向所在学院提交申

请书，并同时提交真实的家庭经济状况证明材料。学生工作处会同各学院对其贷款资格进行

审核，并将符合贷款条件的学生信息录入省生源地助学贷款数据采集系统，报送省学生资助

管理中心进行审核确认。 

第十六条  通过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贷款资格审核确认后，学生暑假期间携带身份证

（原件及复印件）、学生证（原件及复印件）与共同借款人（持身份证、户口簿原件及复印

件）等材料到生源所在地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相关手续。 

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全部实行网上申请，通过贷款资格审核的学生需在规

定时间内（7月 20日至 9月 20日）登录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线服务系

统（网址： https://sls.cdb.com.cn ），完成在线注册、登录、《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

助学贷款约定与承诺书》签订、申请信息录入、贷款申请表打印等工作。 

第十七条  学生生源所在地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借款人申请材料的审

核工作。审核通过后，与借款人签订《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借款合同》，并为借款人发放《国

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证明》（含验证码）。 

第十八条  学生须在 10月 15日前将《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证明》（含

验证码）上交学生工作处，由学校将验证码和学生欠缴费用金额录入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

用助学贷款管理系统，经学生生源所在地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在系统中进行确认

后，电子合同回执单生效。截至 10月 15日未录入电子合同回执单的学生贷款申请将被谢绝。 

第十九条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资金发放、资金划转和本息回收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

（支付宝）完成。由“支付宝”对借款人进行实名认证并统一开立个人账户，用于生源地信

用助学贷款发放和本息回收。当贷款金额高于电子回执金额时，剩余的贷款资金存在学生的

“支付宝”账户内，学生可以按照“支付宝”规定的程序，将剩余贷款资金提现用于生活费。 

所有借款人应及时登录支付宝个人账户，完成实名认证，完善手机号码等重要信息，

以保证个人资金安全，便于接收系统通知信息。关于支付宝使用的有关问题，学生可关注支

付宝网站帮助中心（网址：https://www.alipay.com），或拨打支付宝客服电话 95188。 

系统为借款人开立的助学贷款支付宝账户，同时也是新浪网的免费邮箱（网址：

http://mail.sina.com.cn），该邮箱具有接收学生在线服务系统通知和重置支付宝账户密码

等作用，借款人须及时登录并更新该邮箱安全信息，确保个人账户信息安全。 



第二十条  经国家开发银行各省（市、区）分行审批通过后，贷款资金于 11月底之前

划付至借款人的个人支付宝账户，同时通过短信、邮件通知借款人；届时学校财经处将贷款

资金从学生个人支付宝账户归集至学校银行账户，并转为借款人的学费和住宿费。 

第二十一条  学生生源所在地未开通国家开发银行国家助学贷款业务的，如申请生源

地信用助学贷款，可按照生源所在地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具体要求到当地政府指

定的其他经办银行办理。学校将按照其生源地的工作要求予以办理相关手续。 

 

第七章  贷款的利率、贴息与还款 

 

第二十二条  生源地助学贷款利率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公布的同档次基准利率，不上

浮。 

第二十三条  借款人在校期间，由国家财政承担贷款利息，自借款人毕业当年 9 月 1

日起由学生个人和家长（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承担贷款利息。 

第二十四条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每年正常还本付息一次，每年的 12月 20 日为正常还

款日。借款人毕业后两年为宽限期，毕业当年为宽限期第一年，宽限期到毕业第二年 12 月

20 日为止，宽限期内只需自付利息，不需偿还本金。宽限期结束后次年的 12 月 20 日除自

付利息外开始等额还本，贷款期限最后一年的 9月 20日要求全部还清。 

借款人提前还贷的，应提前向生源所在地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和经办银行

提出申请，经同意后方可办理提前还贷手续。 

借款人不能按期还贷的，贷款人将对借款人进行失约惩戒，按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收

罚息。对多次逾期、恶意拖欠贷款的借款人，贷款人将对借款人进行失信惩戒，将违约学生

信息及共同借款人信息载入人民银行个人征信系统，金融机构不再为其办理新的贷款和其他

授信业务；同时，将违约学生信息载入毕业生学历查询系统，并向违约学生及共同借款人就

业单位通报违约情况。违约情节严重的借款人还将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第二十五条  借款人参军入伍服义务兵役，或毕业后在基层和艰苦边远地区工作，符合

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条件的，可向学校、就业单位所在地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

国家助学贷款代偿。 

 

第八章  贷款学生信息的变更 

 

第二十六条  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因休学、转学、退学、留级、保留学籍或其他原因发生

学籍异动的，需到学生工作处办理学籍异动变更手续，由学校在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

学贷款管理系统中将学生学籍异动信息进行变更。 

第二十七条  借款人在毕业离校前应登陆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线

服务系统，将个人“通讯信息”、“家庭信息”、“就业信息”和“联系人信息”等项目补充完

整，完成个人信息变更，并发起毕业确认申请，凡没有进行毕业确认的借款人，学校将不为

其办理毕业离校手续。借款人毕业离校后若变更联系方式，须及时在系统中更新，以便日后

接收提醒短信，及时还款。 

第二十八条  借款人毕业后升学的，需携带本人身份证及硕士录取通知书到生源所在地

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办理就学信息变更，变更后可继续享受国家财政贴息政策，

否则自毕业起产生的借款利息将由借款人自付。 

 

第九章  贷后管理 

 



第二十九条  加强国家助学贷款信息的管理，做到制度化、规范化，确保有关信息资料

真实、完整、安全。 

第三十条  妥善保管国家助学贷款申请学生名册、贷款受理证明、贷款到账信息等有关

信息资料，配合经办银行建立学生个人信用档案，实行国家助学贷款发放、回收、变动等相

关信息的动态化管理。 

 

第十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由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学校以前有关国家助学贷款管理的有关规定与

本办法不符的，按照本办法执行。 

 

 

 


